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居家隔离观

察工作指引（第四版）

本指引适用于指导和规范社区（村）居家隔离观察相关工作。

一、居家隔离观察基本条件

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居住场所须由社区（村）医务人员进行居

家内外环境专业评估。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进行集中隔

离。

（一）硬件设施评估

1.居住场所配有可独立使用的厨房、卫生间。

2.厨房的排烟设施应配有止回阀或通过管道直接排向室外。

3.厨房洗涤盆等器具排水管道应与排水系统紧密连接，如采

用插入式连接，应做密封处理。

4.卫生间的排风管应设置止回阀或具备开窗通风条件。

5.卫生间除自带存水弯的坐便器外，其他卫生器具必须在排

水口以下设存水弯；地漏应设置水封装置，洗脸盆等器具排水管

道应与排水系统紧密连接，如采用插入式连接，应做密封处理。

6.居住场所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具有可独立开启的外窗。

7.通风条件不良的场所，如半地下室和地下室原则上不建议

作为居家隔离场所。

8.居住场所如紧邻公共道路且无绿化带等物理隔离的，建议

增设临时物理隔离设施。

（二）支持条件评估

1.无同住人员的，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应具有完全自理能力，



能独立生活。

2.有同住人员的，应满足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单独安排通风

良好的房间居住，有条件的可提供专用卫生间，如共用卫生间需

做好日常清洁和消毒。

3.所在社区（村）具备生活支持条件。

4.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所在楼栋单元若有正在进行装修施工

的应暂停施工，并将已暴露的管道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二、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防控要求

（一）做到足不出户。居家隔离观察期间须做到足不出户，

不得外出倒垃圾、收发快递等，拒绝一切探访。私自外出的，一

律转为集中隔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在收

取物品、放垃圾、核酸采样等开门环节需规范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N95/KN95），并于开门前后做好手卫生。

（二）原则单独居住。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原则上应单独居住，

如有同住人员，隔离期间尽量减少与同住人员接触，避免共用餐

具、毛巾、浴巾、床单等物品。采用分餐制，使用专用餐饮具。

有条件时使用专用卫生间。在照顾老人、婴幼儿等生活不能自理

的家庭成员时，应规范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三）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

1.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的第 2、4 天和满 7 天采集鼻咽拭

子进行核酸检测,满 7 天时需满足“三样本阴性”要求;第 3、5

天进行抗原自测。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或抗原检测虽为阳性,

但鼻咽拭子核酸复核均为阴性方可解除。

2.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的第 1、4、7 天采集



鼻咽拭子进行核酸检测，第 2、5 天进行抗原自测。如密切接触

者在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前 4 天,以及次密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或抗原检测虽为阳性，但鼻咽拭子核酸复核均为阴性，次密可于

第 7 天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如密切接触者前 4 天核酸检测有阳性

结果,其次密按照密切接触者管理。

3.高风险人群。居家隔离的第 1、4、7、10 天分别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方可解除居家隔离;如落位时

已超 10 天，需 3 天内完成 2 次核酸检测,且两次核酸检测间隔

24 小时。

4.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进（返）京及其他需要居家隔离人员。

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标准参照我市现行涉疫风险地区进返京人

员隔离管理规定执行。

5.入境人员。居家隔离的第 2、4 天和满 7 天采集鼻咽拭子

进行核酸检测,满 7 天需满足“三样本阴性”要求，第 3、5 天进

行抗原自测。所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或抗原检测虽为阳性,但鼻

咽拭子核酸复核均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

（四）做好自我监测。每日至少早晚各测量 1 次体温，主动

向社区（村）报告。密切关注自身是否存在发热、干咳、乏力、

咳痰、咽痛、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鼻塞、结膜炎、肌痛

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出现异常立即联系社区（村）医务人员，

并按要求就诊排查。

（五）主动报告病史。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应主动向社区报告

个人基础疾病和既往病史，老年人、孕产妇、幼儿和患有心脑血

管疾病、精神类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员，以及有特殊治疗需求和



用药需求的人员，须将有关情况准确告知社区（村）工作人员。

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

或直接拨打 120、110 等进行求助，明确告知自身为居家隔离观

察人员，及时就医诊治。

（六）居室通风消毒。每日至少上、下午各进行 1 次开窗通

风，每次 30 分钟以上。每日至少进行 1 次房间湿式清扫，以清

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每次清理垃圾时应将垃圾袋扎紧封口，

并对其外表面和封口处消毒后置于房门口。具体消毒方法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预防性消毒指引》执行。

（七）保持通讯畅通。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须保持手机电话等

通讯畅通，随时与社区保持联系。老、幼、病、残等确需照顾的

人员，须确定同住人员或紧急联系人。

（八）同住人员要求。同住人员须与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共同

执行管控措施。

（九）加强排水管理。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在隔离期间，坐便

器、淋浴排水地漏应及时补水，每天注水 2 次以上，每次不少于

350ml，或采用硅胶垫、防臭地漏芯等防臭装置封堵地漏。坐便

器冲水时，先盖马桶盖，再冲水。

三、社区（村）工作要求

（一）开展环境评估。社区医务人员应对居家隔离观察人员

居住内、外环境进行专业评估，不具备条件的，不得作为居家隔

离观察场所。

（二）履行告知义务。通过书面或电子告知书等方式，向居

家隔离观察人员明确防疫责任义务，以及不遵守防疫要求可能承



担的法律责任，并告知其出现健康问题时可联系的社区（村）卫

生医疗机构名称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强化技防措施。加装门磁报警装置，有条件的加装摄

像头，提供便携式智能测温贴等。及时将其信息录入“北京市疫

情跟踪数据报送系统”，赋“北京健康宝”黄码。

（四）开展健康监测。社区（村）医务人员要记录好居家隔

离观察人员和同住人员每日早晚体温及健康状况。发现其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咳痰、咽痛、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鼻

塞、结膜炎、肌痛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立即向当地的卫生健康

部门报告。

（五）组织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按照防疫要求，卫健部门

组织专业机构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组织社区（村）

医务人员指导居家隔离人员进行抗原检测，并加强抗原检测相关

培训。观察期满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及时解除隔离，并为

其“北京健康宝”解码。

（六）满足就医需求。社区（村）医务人员应重点关注患有

心脑血管疾病、化疗、透析等特殊人群情况，及时提供必要医疗

卫生服务。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有外出就医需求时，应按照《关于

进一步加强发热门诊和医疗服务管理等工作的通知》（京防组医

发〔2021〕10 号）有关规定及时为其提供就医服务。

（七）提供保障服务。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及其他必要的服务，及时回应诉求，关注其身心健康，做好心

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工作。

（八）严格垃圾处置。居家隔离观察人员产生的垃圾应放置



到专用垃圾桶，每天清理，清理前用含有效氯500mg/L～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其他有效消毒剂喷洒消毒至完全湿润，然后扎紧

塑料口袋，按一般生活垃圾处理。

（九）加强通风消毒。社区（村）工作人员应对居家隔离观

察人员所在楼层及楼道做好开窗通风。每日对楼道、楼梯扶手、

门把手和电梯按键等人员触碰较多部位进行消毒。

（十）做好个人防护。需上门开展工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穿戴一次性工作帽、N95 口罩、工作服、一次性手套，保持 1 米

以上距离。

四、其他

（一）在社区（村）居家隔离观察的人员，由社区防控组、

农村防控组按职责分工落实。

（二）在单位（学校、工厂、工地、宾馆酒店等）场所居住

的隔离观察人员参照本指引执行，并由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职能组负责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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